
股票简称：士兰微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６０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ｉｌａｎ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

４

号）

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３

号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及其它现行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以及中国证监会

对本期债券的核准

，

并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编制

。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募集说明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

据

。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封面载明日期

，

募集说明书及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不存

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保证募集说明书及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

告真实

、

完整

。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请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

，

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

。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

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的规定

，

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

，

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发行人自行负责

，

由此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凡认购

、

购买或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

、

受托管理协议

、

担保安排等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和义务的约定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及债券受托

管理人报告将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

，

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

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外

，

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

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

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及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

、

律师

、

专业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

，

应审慎地考虑募集说明书第二节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发行人债券评级为

ＡＡ

；

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为

１７０

，

１７９．６２

万元

；

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１１

，

５３４．７７

万元

（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

本期债券的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

二

、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

、

国家宏观经济

、

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

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

可能性

。

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

，

债券的投资价值在其存续期内可能随着市场利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

，

从而使本期债券投资者

持有的债券价值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三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本公司将积极申请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

由于具体上市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期债

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

，

并依赖于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核准

。

公司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在合法的证券

交易所交易流通

，

且具体上市进程在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

。

此外

，

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

、

投资者分

布

、

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

，

公司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

。

因此

，

投资者将可能面临流动

性风险

。

四

、

本期债券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

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

虽然公司目前资信状况良好

，

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公司无法保证主体信用评级和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不会发生负面变

化

。

若资信评级机构调低公司的主体信用评级和

／

或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

，

则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

五

、

本公司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宏观经济环境

、

资本市场状况

、

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因素以及

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

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营状况

、

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

，

可能导致公司

无法如期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期债券本息

，

从而使投资者面临一定的偿付风险

。

六

、

本期债券由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担保方式为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

公司最近一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２２

，

４５９．２０

万元

，

净资产账面值为

２２

，

１５９．４５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士兰控股

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２．６１

亿元

（

均系为士兰微及士兰微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的股权质押担保

），

对外担保占担保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账面净资产的比重为

１１３．８４％

；

若考虑公司本次

６

亿元的公司债券全额发行

，

士兰控股对外担保占其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账面净资产的比重将为

３７５．５６％

。

同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担保人的经营状况

、

资产状况及支付能力还可能发生负面变化

，

甚至丧失履行其为本期债券承担的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能力

。

此外

，

尽管担保人目前持有发行人

２０４

，

９３９

，

０７３

股股份的市场价值远大于其账面净资产值

，

但担保人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其主要从事实业投资

，

无其他经营性业务

，

营

业利润主要来自对发行人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

发行人的经营风险会直接对担保人产生影响

。

若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发生不利

变化

，

则担保人的盈利能力也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

进而可能会影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

。

七

、

为支持下属公司的发展

，

公司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

均为对子公司担保

）

为

１７

，

３００

万元

，

占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１．６１％

。

如果被

担保子公司出现经营风险

，

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财务状况

。

八

、

本期债券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初次评级结束后

，

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内进行跟踪评级

，

并将于每

年本公司年报公布后一个月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

。

九

、

凡认购

、

购买或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

、

受托管理协议

、

担保安排等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和义务的约定

。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

，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

一

、

普通词语

发行人

、

公 司

、

本公司

、

士兰微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６０

士兰控股

、

担保人

、

保证

人

指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

、

登记机

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试点办法

》

指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

公司章程

》

指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本期债券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行为

《

募集说明书

》

指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

募集说明书摘要

》

指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董事会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指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指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新质押式回购 指

将债券质押的同时

，

将相应债券以标准券折算比率计算出的标准券数量为融资额度而进行的质

押融资

，

交易双方约定在回购期满后返还资金和解除质押的交易

。

其中

，

质押债券取得资金的交

易方为

“

融资方

”；

作为其对手的交易方为

“

融券方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

方证券

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由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次发行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评级机构

／

鹏元资信 指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

本期债券的评级机构

发行人律师

、

律师 指 国浩律师集团

（

杭州

）

事务所

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士兰电子 指 杭州士兰电子有限公司

，

发行人前身

欣源投资 指 杭州欣源投资有限公司

，

士兰控股前身

士兰集成 指 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士兰明芯 指 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

深兰微 指 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

士腾科技 指 杭州士腾科技有限公司

士兰光电 指 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士港科技 指 士港科技有限公司

士兰美国 指 士兰微电子美国股份有限公司

士兰

Ｂ．Ｖ．Ｉ

指

Ｓｉｌ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

Ｌｔｄ．

博脉科技 指 杭州博脉科技有限公司

士景电子 指 杭州士景电子有限公司

美卡乐 指 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上海士虹 指 上海士虹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士兰 指 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士康科技 指 士康科技有限公司

友旺电子 指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

友旺科技 指 杭州友旺科技有限公司

士鹏科技 指 杭州士鹏科技有限公司

天水华天 指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士兰创投 指 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士兰咨询 指 杭州士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澳之品 指 杭州澳之品贸易有限公司

君嬴电子 指 苏州君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特 指 玛斯特杭州酒文化推广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 指 浙江财通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锅炉集团 指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解百 指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ＣＳＩＡ

指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赛迪顾问 指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是中国规模较大

、

专业能力较强的现代化咨询顾问企业

产业联盟 指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

。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

在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支持与指导下

，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由从事半导体照明相关行业的企业

、

研发机构

、

投资机构

（

即产

、

学

、

研

、

资

），

特别是承担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项目并有一定的规模和

行业影响力的单位为主

，

按照

“

自愿

、

平等

、

合作

”

的原则发起成立

。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

，

为人民币元

最近三年一期

、

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陈向东等七人 指 陈向东

、

范伟宏

、

郑少波

、

江忠永

、

罗华兵

、

宋卫权

、

陈国华

二

、

专业词语

集成电路

、

芯片 指

集成电路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

简称

ＩＣ

，

俗称芯片

）

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或部件

。

采用一定的工艺

，

把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

、

二极管

、

电阻

、

电容和电感等元件及布线互连一起

，

制作在一小块

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

，

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

，

成为具有所需电路功能的微型结

构

。

模拟集成电路 指

模拟集成电路是指由电容

、

电阻

、

晶体管等组成的模拟电路集成在一起

，

用来处理模拟信号的集

成电路

。

数字集成电路 指 数字集成电路是将元器件和连线集成于同一半导体芯片上而制成的数字逻辑电路或系统

。

集成电路设计 指

将系统

、

逻辑与性能的设计要求转化为具体的物理版图的过程

，

也是一个把产品从抽象的过程

一步步具体化

、

直至最终物理实现的过程

。

晶圆 指

单晶硅圆片

，

由普通硅沙拉制提炼而成

，

是最常用的半导体材料

，

按其直径分为

４

英寸

、

５

英寸

、

６

英寸

、

８

英寸等规格

，

近来发展出

１２

英寸甚至更大规格

。

晶圆越大

，

同一圆片上可生产的芯片就

越多

，

可降低成本

，

但要求材料技术和生产技术更高

。

线宽 指

是指

ＩＣ

生产工艺可达到的最小导线宽度

，

是

ＩＣ

工艺先进水平的主要指标

，

主要有

４

（

微米

）

μｍ ／

１μｍ ／ ０．６μｍ ／ ０．３５μｍ ／ ９０ｎｍ

等

。

线宽越小

，

集成度越高

，

在同一面积上可集成更多电路单元

。

ＣＭＯＳ

指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ｔａｌ Ｏｘｉｄｅ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

是一种集成电路加工工艺技

术

，

具有高集成

、

低成本

、

低能耗和高性能等特征

。

ＢｉＣＭＯＳ

指

ＢｉＣＭＯＳ

（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ＣＭＯＳ

）

是

ＣＭＯＳ

和双极器件同时集成在同一块芯片上的技术

，

其基本思想是以

ＣＭＯＳ

器件为主要单元电路

，

而在要求驱动大电容负载之处加入双极器件或电路

。

因此

ＢｉＣＭＯＳ

电路既具有

ＣＭＯＳ

电路高集成度

、

低功耗的优点

，

又获得了双极电路高速

、

强电流驱动能力的优

势

。

ＢＣＤ

工艺 指

是一种先进的单片集成工艺技术

，

能够在同一芯片上制作双极管

Ｂｉｐｏｌａｒ

、

ＣＭＯＳ

和

ＤＭＯＳ

器件

，

称为

ＢＣＤ

工艺

。

该工艺综合了双极器件高跨导

、

强负载驱动能力和

ＣＭＯＳ

集成度高

、

低功耗的优

点

，

并集成了可在开关模式下工作的

ＤＭＯＳ

功率器件

，

功耗极低

。

与标准

ＣＭＯＳ

工艺向更小线

宽

、

更快速度的发展方向不同

，

ＢＣＤ

工艺将朝着高压

、

高功率

、

高密度三个方向分化发展

。

ＬＥＤ

指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

即发光二极管

，

是一种半导体固体发光器件

。

它是利用固体半导体芯片

作为发光材料

，

在半导体中通过载流子发生复合放出过剩的能量而引起光子发射

，

直接发出红

、

黄

、

蓝

、

绿

、

青

、

橙

、

紫等单色的光

。

外延片 指

外延是半导体器件加工过程中的一种工艺

，

指的是采用高温化学汽相淀积的方法

，

在一种单晶

片的表面生长一层同质或异质单晶

。

新生长的单晶层一般称为外延层

，

半导体器件往往做在外

延层上

。

经过外延加工的圆片一般称为外延片

。

ＭＯＣＶＤ

指

Ｍ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Ｖａｐｏ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即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淀积

，

是利用金属有机化合物

作为源物质的一种化学气相淀积工艺

。

目前为制备氮化镓发光二极管和激光器外延片的主流方

法

。

世界上最大的两家

ＭＯＣＶＤ

设备生产商为德国的

ＡＩＸＴＲＯＮ

公司和美国的

ＶＥＥＣＯ

公司

，

而

日本的

ＭＯＣＶＤ

设备仅限于其本土市场

。

ＭＯＣＶＤ

外延片 指

本文特指在

ＬＥＤ

芯片工艺中

，

用于完成

ＭＯＣＶＤ

工艺的圆片

。

士兰明芯目前高亮度蓝

、

绿光

ＬＥＤ

芯片采用蓝宝石

（

Ａｌ２Ｏ３

）

衬底上生长氮化镓

（

ＧａＮ

）

外延层的工艺技术方案

。

ｍｃｄ

指

ＬＥＤ

的亮度单位

，

指单色光源的光

，

在给定方向上的单位立体角内发出的发光强度

。

国际单位为

ｃａｎｄｅｌａ

（

坎德拉

）

简写

ｃｄ

，

ｍｃｄ

为千分之一

ｃｄ

。

敬请注意

，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

，

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

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的

。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

、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ｉｌａｎ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

陈向东

股票上市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士兰微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６０

注册资本

：

４３

，

４０８

万元

注册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

４

号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

４

号

邮政编码

：

３１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０８８０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０７６３

互联网网址

：

ｗｗｗ．ｓｉｌａｎ．ｃｏｍ．ｃｎ

电子邮箱

：

ｓｉｌａｎ＠ｓｉｌａｎ．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

电子元器件

、

电子零部件及其他电子产品设计

、

制造

、

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二

）

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关于发行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

和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

。

经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签发的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８３５

号

”

文核准

，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６

亿元的公司债券

。

公司将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本期债券的发行时间

、

发行规模及发行条款

。

（

三

）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发行主体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债券名称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

债券期限

：

５

年

（

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总额

：

不超过

６

亿元

（

含

６

亿元

）。

债券票面金额

：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

网上认

购按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实时成交

；

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询价情况进

行配售

。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

本期债券网上

、

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

１０％

和

９０％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公

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果网上公开发行认购总量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

；

如

果网下协议发行认购总量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或部分回拨至网上公开发行

。

发行对象

：

本期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

（

含个人投资者

）。

（

１

）

网上发行

：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２

）

网下发行

：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

质押等操作

。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

本期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

利率上调选择权

：

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

（

含本数

），

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回售条款

：

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

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公司将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

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

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一致

，

并经

监管部门备案后确定

，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保持不变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起息日

：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付息日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

，

每年

６

月

９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１

个交易日

；

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

到期日

：

本期债券到期日为债券发行首日后

５

年

，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债券

发行首日后

３

年

。

计息期限

（

存续期间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

；

若投资者部分行使

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

，

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

；

若投资者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

。

还本付息的方式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９

日一次兑付本金

；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本金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兑付

，

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９

日兑付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１

个交易日

。

本期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

利息登记日

：

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第

１

个交易日

。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

有人

，

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

支付金额

：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

于本金支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

担保情况

：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

ＡＡ

级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承销方式

：

本期债券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方证券组建承销团

，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

拟上市交易场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新质押式回购

：

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皆为

ＡＡ

级

，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

条件

。

发行人拟向上交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申请新质押式回购安排

。

如获批准

，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交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

关规定执行

。

发行费用概算

：

本次债券发行费用概算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２％

。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

拟用于偿还借款

、

调整债务结构和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

（

四

）

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１

、

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发行首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预计发行期限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共

３

个工作日

。

网上申购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网下发行期限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２

、

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

，

本公司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

二

、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

一

）

发行人

名称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向东

住所

：

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

４

号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

４

号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０８８０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０７６３

联系人

：

陈越

、

马良

（

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称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潘鑫军

住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层

办公地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１０

项目主办人

：

胡刘斌

？

陈晖

项目组人员

：

汪佳佳

、

何登极

、

刘传运

、

方慧敏

（

三

）

分销商

名称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赵大建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

层

６０８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４９９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６９１

联系人

：

潘辉

（

四

）

分销商

名称

：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沈继宁

住所

：

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２０１

，

５０１

，

５０２

，

１１０３

，

１６０１－１６１５

，

１７０１－１７１６

室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２０１

室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８６２２５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８６００５

联系人

：

袁丁

（

五

）

发行人律师

名称

：

国浩律师集团

（

杭州

）

事务所

负责人

：

吕秉虹

住所

：

浙江杭州杨公堤

１５

号国浩律师楼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６５９７２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８８８

经办律师

：

徐旭青

、

金春燕

（

六

）

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胡少先

住所

：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４

层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７３５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程志刚

、

郑俭

、

倪国君

（

七

）

担保人

名称

：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向东

住所

：

杭州滨江区创业路

１

号

９

幢

４１６

室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４９７９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４９９６

联系人

：

杨曙光

（

八

）

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思源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３

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５１０３５６７０

传真

：

０２１－５１０３５６７０－８０１５

评级人员

：

杨文鹏

？

臧晓娜

（

九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潘鑫军

住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层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１０

联系人

：

刘丽

、

樊林爽

（

十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收款银行

账户名称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户

：

２１６２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７０７５６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１０

联系人

：

刘丽

、

樊林爽

（

十一

）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

张育军

住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７８１３

（

十二

）

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迪彬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三

、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

，

下同

）

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

（

一

）

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

（

二

）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

，

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

露时

，

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

（

三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

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

，

投资者同意并接

受这种安排

。

四

、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

人员的利害关系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

、

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等实质性利

害关系

。

第二节 担保事项

一

、

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担保人概况

１

、

公司名称

：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２

、

注册资本

：

１３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

住所

：

杭州滨江区创业路

１

号

９

幢

４１６

室

４

、

法定代表人

：

陈向东

５

、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

）；

服务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除证券

、

期货

），

计算机技术服务

。

（

二

）

担保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分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中瑞岳华浙分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Ａ０１４０

号

），

士兰控股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表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

万元

）

２２

，

４５９．２０

总负债

（

万元

）

２９９．７４

净资产

（

万元

）

２２

，

１５９．４５

资产负债率

（

％

）

１．３３

流动比率

１６．０２

速动比率

１６．０２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４６２．４５

净利润

（

万元

）

４６９．６４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１２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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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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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士兰微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６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公司

”

或

“

士兰微

”）

发行不超过

６

亿元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

券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８３５

号文核准

。

２

、

士兰微本期发行

６

亿元公司债券

，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共计

６００

万张

，

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３

、

本期债券评级

ＡＡ

。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１６９

，

０３０．１９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１１

，

５３４．７７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

），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仍符合相关规定

。

４

、

本期债券由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５

、

本期公司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在第

３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票面利率预设

区间为

５．０５％－６％

，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

发行人和保荐

人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Ｔ－１

日

）

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询价

，

并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本期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发

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６

、

利率上调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

（

含本数

），

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７

、

回售条款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

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发行人

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

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

８

、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

网上

认购按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实时成交

；

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询价情况

进行配售

。

９

、

回拨机制

：

本期债券网上

、

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

１０％

和

９０％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

根据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果网上公开发行认购总量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

拨至网下

；

如果网下协议发行认购总量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或部分回拨至网上公开发行

。

１０

、

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认购网上发行

，

网上发行代码为

“

７５１９７６

”，

简称为

“

１１

士兰微

”。

参与本次网

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

１０

张

，

即

１

，

０００

元

），

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

网上认购的次数不受限

制

。

１１

、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通过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参与网下认购

。

机构投资者网

下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０

万元

），

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０

万元

）

的整数倍

。

１２

、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

，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

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

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１３

、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

发行对象

、

发行数量

、

发行时间

、

认购办法

、

认购程序

、

认购价格和

认购金额缴纳等具体规定

。

１４

、

上市安排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

行公告

。

１５

、

本期债券向全市场发行

（

含个人投资者

），

发行完成后

，

本期债券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

大宗交易系

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挂牌上市

。

１６

、

本公告仅对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期公司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

期债券的发行情况

，

请仔细阅读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

。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

投资者亦可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１７

、

有关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视需要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

发行人

、

士兰微

、

公司 指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士兰微 指

２０１１

年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发行人本次发行面值

６

亿元公司债券之行为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方证券 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主承销商东方证券为本次发行组建的承销团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

登记机构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人民币元

公众投资者

持有登记机构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

机构投资者 在登记机构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网下询价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为本次发行接受机构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

（

Ｔ

日

）

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指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上申购的日期以及网下认购起始的日期

一、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１

、

债券名称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

２

、

发行总额

：

不超过

６

亿元

（

含

６

亿元

）。

３

、

债券票面金额

：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４

、

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

５

、

发行数量

：

６００

万张

。

６

、

债券期限

：

５

年

（

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７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

后

，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

质押等操作

。

８

、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

本期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

９

、

利率上调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

（

含本数

），

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１０

、

回售条款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

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发行人

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

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

１１

、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一致

，

并

经监管部门备案后确定

，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保持不变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

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１２

、

起息日

：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１３

、

付息日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

，

每年

６

月

９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１

个交易日

；

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

１４

、

到期日

：

本期债券到期日为债券发行首日后

５

年

，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债券发行首日后

３

年

。

１５

、

计息期限

（

存续期间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

；

若投资者部分行

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

，

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

；

若投资者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

。

１６

、

还本付息的方式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９

日一次兑付本金

；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

债券的本金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兑付

，

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９

日兑付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

本期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

１７

、

利息登记日

：

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第

１

个交易日

。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

持有人

，

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

１８

、

支付金额

：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

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

于本金支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

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

１９

、

担保情况

：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２０

、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

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

ＡＡ

级

。

２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２

、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

网上

认购按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实时成交

；

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询价情况

进行配售

。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

本期债券网上

、

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

１０％

和

９０％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公

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果网上公开发行认购总量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

；

如

果网下协议发行认购总量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或部分回拨至网上公开发行

。

２３

、

本次发行对象

：

本期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

（

含个人投资者

）。

（

１

）

网上发行

：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２

）

网下发行

：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４

、

承销方式

：

本期债券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方证券组建承销团

，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

２５

、

拟上市交易场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２６

、

新质押式回购

：

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皆为

ＡＡ

级

，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

本条件

。

发行人拟向上交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申请新质押式回购安排

。

如获批准

，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交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

。

２７

、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

２８

、

上市安排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本公司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

行公告

。

２９

、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

交易日 工作事项

Ｔ－２

日

（

周二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

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

周三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网上路演推介

；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周四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发行日

网下发行起始日

（

协议认购

）

网上

／

网下双向回拨

（

如有

）

Ｔ＋２

日

（

周一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网下认购截止日

（

协议认购

），

网下机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

周二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网下发行注册日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网下认购的注册数据于当日

１０

：

３０

前以书面和电子数

据形式报送上交所

Ｔ＋５

日

（

周四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向发行人划款

注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

、

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

一

）

询价对象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二

）

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５．０５％－６％

，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

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

。

（

三

）

询价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Ｔ－１

日

），

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将

《

２０１１

年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以下简称

：《

网下利率询

价及认购申请表

》，

见附件

）

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

四

）

询价办法

１

、

填制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并按要求正确填

写

。

填写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

（

１

）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

２

）

每一份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

；

（

３

）

填写认购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

、

按顺序填写

；

（

５

）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

（

含

１００

万元

），

并为

１００

万元

（

１０

，

０００

张

）

的整数倍

；

（

６

）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

，

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

，

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

（

７

）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

有效

，

其后的均视为无效报价

。

２

、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Ｔ－１

日

）

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将加盖单位公章后的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

表

》

及时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并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

件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７７２ ／ ６３３２６７９１

；

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４０２３ ／ ４０２４

投资者填写的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

单位公章

，

传真至主承销商后

，

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

。

３

、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下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

，

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本期公

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公司债券

。

三、网上发行

（

一

）

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二

）

发行数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

６

亿元

，

网上发行数量预设为发行总额的

１０％

，

即

０．６

亿元

（

６

万手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

／

网下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

，

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采取双向回拨

。

（

三

）

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

四

）

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交易日

，

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

日

）

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

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

（

五

）

认购办法

１

、

本期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

７５１９７６

”，

简称为

“

１１

士兰微

”。

２

、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３

、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

卖出申报

”，

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

买入申报

”，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

。

网上认购按照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

，

先进行网上申报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

，

上交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

交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发行的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

制

。

４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

１０

张

，

１

，

０００

元

），

超过

１

手的必须为

１

手的整数倍

。

每个账户

单次认购上限为

６

万手

（

６０

万张

，

０．６

亿元

），

超出部分为无效认购

。

投资者认购上限还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５

、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

，

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

，

必须在

网上认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

日

）

之前开立上交所证券账户及办理指定交易

。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

者

，

需在网上认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

日

）

之前

（

含当日

）

存入全额认购款

，

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认购者

，

必须在网上认购日之

前

（

含当日

）

在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

，

并存入全额认购款

。

资金不足部分的认购亦视为无效认购

。

６

、

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

（

六

）

清算与交割

网上发行的清算和交割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

（

七

）

网上发行注册

本次网上发行注册由登记公司根据网上认购结果进行资金清算确认有效申购后进行注册

。

如登记公司的结算参与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Ｔ＋１

日

）

未完成认购资金清算义务

，

登记公司将根据资金缺口

，

对该结算参与人名下所有认购按时间顺序从后向

前确定无效认购

。

四

、

网下发行

（

一

）

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机构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

格机构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

二

）

发行数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

６

亿元

（

含

６

亿元

），

网下发行数量预设为发行总额的

９０％

，

即

５．４

亿元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

／

网下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参与本次网下协议认购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

，

０００

张

，

１００

万元

），

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

，

０００

张

，

１００

万元

）

的整数倍

。

（

三

）

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

四

）

发行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３

个交易日

，

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Ｔ＋２

日

）

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五

）

申购办法

１

、

凡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

。

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

，

必须在发行首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Ｔ－１

日

）

前开立证券账户

。

２

、

拟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下机构投资

者的认购意向协商确定认购数量

，

并与机构投资者签订

《

网下认购协议

》。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

，

在同等条件下

，

参

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

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Ｔ＋２

日

）

１７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１

）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

《

网下认购协议

》；

（

２

）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

３

）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

４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如适用

）。

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Ｔ＋３

日

）

１７

：

００

前将

《

网下认购协议

》

正本邮寄或送达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认购协议送达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４

层

邮编

２０００１０

认购协议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７７２ ／ ６３３２６７９１

联系人 樊林爽

、

陶思嘉

、

盛少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４０２３ ／ ４０２４

（

六

）

配售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

最大申购金额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权自主决定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

（

七

）

资金划付

签订

《

网下认购协议

》

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

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Ｔ＋２

日

）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指定的收款账户

。

划款时请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

“

士兰微公司债券认购资金

”

字样

，

同时向保

荐人

（

主承销商

）

传真划款凭证

。

若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Ｔ＋２

日

）

１７

：

００

之前缴足认购款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

权取消该机构投资者的认购

。

收款账户户名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２１６２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７０７５６

收款账户开户行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汇入行联行行号

８３２６０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３０９２９００００１０７

汇入行同城票据交换号

１５６２０９

收款银行地址 上海市江宁路

１６８

号

收款银行联系人 王大伟

（

八

）

网下发行注册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与各机构投资者分别签署的认购协议

，

将网下发行的注册数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Ｔ＋３

日

）

的

１０

：

３０

前以书面和电子数据的形式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

同时按要求生成电子数据

，

报送登记公司进行注册

。

五、网上路演

为使投资者更好的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

，

发行人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Ｔ－１

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就本次发行在

中国证券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举行网上路演

。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

六、风险揭示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七、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

、

过户费

、

印花税等费用

。

八、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

４

号

联系人

：

陈越

、

马良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０８８０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０７６３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４

层

联系人

：

樊林爽

、

陶思嘉

、

盛少华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４０２３ ／ ４０２４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７７２ ／ ６３３２６７９１

发行人：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7

日

附件

：

２０１１

年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

、

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主承销商

后

，

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

。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

（

上海

）

证券账户号码

（

上海

）

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信息

（

询价利率区间

５．０５％－６％

）

票面利率

（

％

）

申购金额

（

万元

）

１

、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２

、

每一票面利率对应的认购金额

，

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

利率不低于该利率时认购申请人的最大认购需求

；

３

、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认购申请金额

；

４

、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

申请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

（

含

１００

万元

），

并为

１００

万元

（

１０

，

０００

张

）

的整数倍

。

重要提示

：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

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申购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７７２

，

６３３２６７９１

；

咨询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４０２３ ／ ４０２４

；

联系人

：

樊林爽

、

陶思嘉

、

盛少华

。

申购人在此承诺

：

１

、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

、

有效

、

完整

；

２

、

申购人的申购资格

、

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

其他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

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

，

并将在认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

理必要的手续

；

３

、

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

４

、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

；

申购人同意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按照网下利率询价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

，

并接受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

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

５

、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

，

如果其获得配售

，

则有义务按照

《

网下认购协议

》

规定的时间

、

金额和方式

，

将认购款足

额划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知的划款账户

。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

单项下的全部债券

，

同时

，

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支付违约金

，

并赔偿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由此遭受的损失

；

６

、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

，

如果遇不可抗力

、

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

在经与

主管机关协商后

，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

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

，

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１

、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

：

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

，

证券投资基金填写

“

基金简称

”

＋

“

证基

”

＋

“

中国证监会

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

“

全国社保基金

”

＋

“

投资组合号码

”，

企业年金基金填写

“

劳动保障部门

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

２

、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精确到

０．０１％

；

３

、

每一票面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

，

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利率时申购人的最大申购需求

；

４

、

每个品种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

，

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５

、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

（

含

１００

万元

），

并为

１００

万元

（

１０

，

０００

张

）

的整数倍

。

６

、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

，

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

７

、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

（

声明

：

本示例数据为虚设

，

不含任何暗示

，

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

假设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４．７０％－５．２０％

。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

，

其可做出如下填

写

：

票面利率

（

％

）

申购金额

（

万元

）

４．７５％ １０００

４．８０％ ２０００

４．８５％ ３０００

４．９０％ ４０００

４．９５％ ５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４．９５％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９５％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９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９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８５％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８５％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８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８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７５％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７５％

时

，

该询价要约无效

。

８

、

参加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Ｔ－１

日

）

１５

：

００

前将本表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一并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９

、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主承销商后

，

即对申

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

。

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

，

由机

构投资者自行负责

。

１０

、

参与利率询价与申购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本

期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１１

、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

申请表

》，

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

，

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

１２

、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

，

以其他方式传送

、

送达一概无效

。

申购传真

：

０２１－

６３３２６７７２ ／ ６３３２６７９１

；

联系人

：

樊林爽

、

陶思嘉

、

盛少华

；

咨询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４０２３ ／ ４０２４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0

2011

年

6

月

7

日 星期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层）

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期：

2011

年

6

月

7

日

证券简称：士兰微 证券代码：

600460

公告编号：临

2011－019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网上路演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公开发行不超过

6

亿元

（

含

6

亿元

）

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

次债券

"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835

号文核准

。

本次债券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

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劵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

，

本次债券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查询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债券受

托管理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举行网上路演

，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

一

、

网上路演时间

：

2011

年

6

月

8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11:30

二

、

网上路演网址

：

中国证券网

（

http://www.cnstock.com

）

三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代表

，

以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人

员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7

日


